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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深化司法服务

开原市：提供“靶向”司法指导
标签：服务电商基地

本报讯 近日，丹东市振安区人民

法院五龙背人民法庭运用自主创建的

“三步调解法”，成功化解一起涉温泉

酒店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五龙背人民法庭辖区是“温泉旅

游名镇”，法庭依托特色资源，聚焦文

旅产业发展司法需求，创新打造“枫景

如画”特色品牌。将新时代“枫桥经

验”与温泉文化深度融合，构建“快速

响应、专业调解、源头治理”的旅游纠

纷化解机制。

原告丹东某商贸有限公司为被

告丹东某温泉酒店承建外墙保温及

防水工程，双方因 37.5 万元工程款及

工 程 质 量 问 题 产 生 争 议 并 诉 至 法

庭。考虑到酒店正值旅游旺季，为避

免司法程序影响正常经营，法庭庭长

刘代生采取“保权益—理争议—促和

解”三步骤柔性化解。首先依法冻

结争议款项保障施工方权益，同步

释明司法鉴定的时间成本；其次梳

理无争议工程量、明确渗漏修复责

任 ，引导双方互谅互让 ；最后提出

“分期支付工程款+15 天免费修复+

解除保全”方案，促成双方在旅游旺

季前达成调解。

最终，原告快速回笼资金，酒店经

营未受影响，为后续合作预留空间。

该案的成功处理体现出了“案结事

了+营商保护”的双重价值。

法庭针对辖区温泉酒店、民宿等

文旅主体集中的特点，还建立了“涉旅

纠纷快速响应机制”，对涉游客权益、

旅游合同、服务质量等纠纷实行“优先

受理、优先调解”，并预联合文旅、市场

监管等部门构建多元解纷网络，将矛

盾化解在景区、消解在萌芽。

刘代生介绍，五龙背法庭将深化

“温泉+司法”特色服务，推出旅游法

治宣传、经营合规指导等举措，让“法

治温泉”成为五龙背镇的亮丽名片，

为打造“全域旅游”品牌提供坚实司

法保障。

郭丹丹 沈思彤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王莹（中）、法官助理易丽（左）与苗木生产基地负责人深入交流，并解答法律问题。

本报讯 近日，开原市人民法院靠

山人民法庭庭长王莹带领审判团队深

入辖区苗木生产基地及苗木电商基

地，“把脉”企业商户法律风险，提供

“靶向”司法指导。

王莹一行走进蓬勃发展的苗木生

产基地，深入温室大棚与田间地头，与

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培育、市场销

售及合同履行等环节的实际情况。

随后，团队走访了苗木电商基

地，深入了解线上交易、物流配送、平

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现

状。通过沉浸式走访，法庭精准掌握

了苗木产业各环节的经营难点与潜

在法律风险点。

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法庭团

队现场“坐诊”，开出“法治良方”。严

把合同关，针对苗木购销合同中易出

现的品种描述不清、质量验收标准模

糊、交付延期责任不明等纠纷隐患，

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指导企业规范合

同条款，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并特别

提示了电子合同签署与保存的注意事

项；守护品牌关，针对电商基地反映

的图片盗用、品种假冒等侵权现象，

法官详细讲解了植物新品种权、商标

权及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途径，引导商

户增强原创保护意识，规范宣传素材

使用，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商

誉；筑牢合规关，围绕电商直播中的

广告合规、消费者权益保护（如退换

货）、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热

点问题，法官进行了风险提示与合规

操作指引，助力企业在创新发展中行

稳致远。

曹爽 范艳华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丹东振安：化解酒店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运用先行调解
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讯 近日，法库县人民法院秀水

河子人民法庭运用先行调解机制，成功化

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

今年5月，秀水河子镇某村委会将彭

家兄弟诉至法院：彭家兄弟父母（原土地

承包户主）已分别于2003年、2004年去世，

13.56亩家庭承包地一直被兄弟俩耕种至

今，拖欠承包费14916元。面对村委会的

诉求，彭家兄弟态度强硬——“地是爸妈

的，留给我们种天经地义！”

承办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是简

单的土地纠纷，更是一场“法理”与“情理”

的碰撞。承办法官决定启动“法官+人民

调解员”的联合调解机制，“面对面”化解

“心结”。

“咱先把补贴的事儿捋清楚”，调解员

翻开补贴发放记录，逐一解释发放流程，

承办法官则同步解读农村土地承包法：

“承包户消亡后，土地权益确实归集体，但

如果你们愿意交承包费，地还能继续种。”

在彭家兄弟犹豫之际，承办法官及时引入

类案示范：“隔壁村也有这种情况，补交费

用后就能接着耕种了。”经调解，彭家兄弟

主动支付拖欠承包费14916元，村委会撤

诉，土地继续由彭家兄弟耕种。

“农村土地纠纷，往往争的是理，念的

是情。既要守住法律底线，更要解开群众

‘心结’。用类案说话，让当事人自己算

‘明白账’，比一纸判决更有温度。”承办法

官说道。

刘杨 本报记者 关月

保护企业权益
全力追赃挽损

本报讯 近日，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审理一起盗窃企业生产原材料

的刑事案件，在严惩犯罪的同时全力帮助

企业追赃挽损，有效保障了辖区企业的权

益，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024年8-9月间，被告人刘某某利用

职务之便，先后五次独自或与孙某某在丹

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某服装公司仓库，使

用公司钥匙打开仓库大门，窃取包装完好

的羽绒，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赃。被告

人付某某明知孙某某提供的羽绒系犯罪

所得仍予以收购数包。

承办法官张乾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对

案件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考虑到本案

被害人公司生产、销售高端服装、箱包及

羽绒产品等，为了早日帮助公司挽回损

失，实现“案结事了”，张乾耐心向被告人

及其家属讲解法院定罪量刑原则，告知若

能积极退赔赃款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法

院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多次

组织被告人及其家属和企业调解协商。

在张乾的努力下，3名被告人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真诚认罪悔罪、自愿认罪认罚，特

别是被告人付某某将犯罪所得的35万元

赃款全部退赔给被害人公司。该公司负

责人说：“法院这么快帮我们追回经济损

失，这个结果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真是

太感谢了……”随即向被告人付某某出具

了谅解书。最终，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

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情况，依法对

被告人付某某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

处缓刑。

杨光禹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整 10 年了，这笔血汗钱终于拿

到手了！”在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当申请执行人赵某收到执行款时，言语

间难掩激动，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上终于

露出了释然的笑容。近日，在该院执行

干警的不懈攻坚下，一起历时 10 年的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终于得以圆满

执结。

这场纠纷始于 2015 年。赵某受雇

于孙某完成木工活，工期届满后，孙某

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劳动报酬。虽

经赵某多次催要，这笔辛苦钱始终未能

拿到。最终，赵某向清原县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孙某向赵某

支付报酬 6370 元。然而判决生效后，

孙某并未主动履行义务。

直至 2025 年 5 月，赵某向清原县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初期面临多重困

难：赵某无法提供具体财产线索，孙某经

济状况不佳且名下财产隐匿难寻。尽管

执行干警全力出击、用尽措施，案件一度

陷入僵局。

面对困局，清原县法院执行干警毫

不气馁。他们重梳卷宗、调整思路，最终

找到了突破口——被执行人孙某的姐

姐。干警一面细致摸排孙某生活及财产

状况，不放过任何线索；一面积极搭建沟

通桥梁，组织双方进行协调，从法理、人

情多角度耐心开展思想工作。

执行干警的执着最终赢得了理解。

孙某的姐姐同意代其弟支付这笔凝聚着

赵某汗水的“血汗钱”。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后，案款当场履行完毕。至此，这起长

达10年的案件终于抵达终点。

此案的圆满解决，是清原县法院

践行司法为民承诺的生动注脚。该院

将持续提升执行能力，创新执行机制，

全力破解“执行难”，用公正高效的执

行实效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

的期盼。

F 执行在线

解决了持续十年的“薪”事
韩兆轩 本报驻抚顺记者 江海峰

标签：服务文旅产业


